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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粗暴的限购逐渐成为大城市治理交通拥堵的首选 
深圳小客车限购点评 

 投资要点： 

 事件：2014 年 12 月 29 日深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实行小客车总量调

控管理，年新增指标为 10 万台，其中 8 万台传统燃油车，2 万台新能源汽车。至此，

深圳继北京、上海、广州、贵阳、石家庄、天津和杭州之后，成为第 8 个实行小汽车

总量调控的城市。我们对此政策点评如下： 

 我国汽车保有量在快速增长，而国内大多数城市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交通管理

上滞后，使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和停车难成为常态。基础设施的改善及交通管理能力的

提升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诸多城市提出了机动车总量控制的政策设

想，简单粗暴的限行限购成为地方政府优先选择。 

 我国 41 个大中城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四分之一，

GDP 总量占比接近一半，狭义乘用车销量占全国 45%左右，如果全面限购将对汽车

产业形成重大打击。汽车产业已经是国家支柱产业，上下游产业链长，全产业链带动

就业人数近 2000 万人，年产值近 5 万亿元，整车年销售额已经 2.5 万亿元以上，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的重要驱动力。 

 理性上考虑，我们认为部分地方政府的小客车限购是局部的、个别的，但 2013

年以来传言限购的 8 个城市青岛、天津、重庆、武汉、深圳、石家庄、成都、杭州，

至此已经有天津、石家庄、杭州和深圳 4 个城市执行了限购。由此来看剩余 4个城市

相继实行小汽车限购是大概率事件，限购有扩大化趋势。高屋建瓴式的理性思考不适

用于预期地方政府的行为。 

 深圳市 2014 年销量在 40 万左右规模，其中约 40%左右是原牌照换车，24 万新

增需求减为 10 万台，1 年减少 14 万台车，不足全国需求的 1%，影响微乎其微。而

且从行业实体来看，深圳市的限购反而会使其它一线省会城市居民透支性加速购买小

客车，对全行业销量来看是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未来几个月乘用车销量增速有望

小幅回升。 

 深圳新增指标中新能源汽车占比高达 20%，为其他城市推广新能源汽车做出了

示范，若依此份额计算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超过 300 万。虽然实际上远达不到此

销量，但新能源汽车已经开始成为各地方政府优先重点推广的车型。2015 年新能源

汽车行业加速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提醒投资者关注新能源汽车投资机会。 

 深圳限购对资本市场的心理影响较大，在限购城市还将扩大的预期影响下，建议

投资者注意传统汽车股票的风险，加大新能源汽车板块股票配臵。 

 风险提示：限购城市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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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的通告》 

为缓解交通严重拥堵，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根据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深圳经

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六条规定和《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

政府治理交通拥堵和交通污染情况专项工作报告的决议》，深圳市人民政府决定，自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8 时起，在全市实行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现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小汽车，是指国家机动车类型分类规定所列小型、微型载客汽车。 

二、自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8 时起，本市行政区域内小汽车实行增量调控和指标管理。 

三、全市小汽车增量指标额度每年暂定为 10 万个，视道路承载能力、大气环境保护需要等

情况适时调整。 

四、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小汽车增量指标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 

五、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和个人需要取得本市小汽车配臵指标的，

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申请办理小汽车指标证明文件。 

六、自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8 时起，单位和个人购臵小汽车、小汽车过户、非本市小汽车

转入本市的，在申请办理小汽车注册、转移、转入本市的变更登记前，应按规定申请取得本

市小汽车指标证明文件。 

七、2014 年 12 月 29 日 18 时前市公安交警部门已正式受理但未办结的小汽车注册、转移

及转入本市变更登记申请，可继续办理相关手续，无需申请办理小汽车指标证明文件。 

八、市市场监管、交通运输部门会同市公安交警、经贸信息、国税部门，到小汽车销售经营

单位(含二手小汽车交易市场)，收取截至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8 时已经签订的车辆销售合

同(含二手车买卖合同)、车辆销售统一发票(含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存单、定金交款凭证及

有关台账和车辆销售信息资料的复印件，对销售合同进行备案审查，并于 2015 年 1 月 9 日

18 时前将审查汇总的合同备案材料及电子文档分别转至市公安交警部门、经贸信息部门、

交通运输部门和相关公证机构。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8 时前，单位和个人已经与汽车销售经营单位(含二手小汽车销售经营

单位)签订车辆销售合同(含二手车买卖合同)并交付定金，或者签订车辆销售合同(含二手车

买卖合同)并取得车辆销售统一发票(含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但市公安交警部门尚未正式受

理其小汽车注册、转移及转入本市变更登记申请的，向本市公证机构申请公证并取得公证证

明后，可直接办理车辆注册、转移及转入本市变更登记，无需申请办理小汽车指标证明文件。 

九、市市场监管、交通运输部门会同市公安交警、经贸信息、国税部门，到各二手小汽车交

易市场，对截至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8 时的存量二手小汽车进行盘点，逐一将车辆信息进

行备案造册，2015 年 1 月 9 日 18 时前出具存量二手小汽车登记证明，并将审核登记的存

量二手小汽车汇总信息分别转至市公安交警部门、经贸信息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公证机构

保存备查。 

截至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8 时的存量二手小汽车，经盘点登记，并由二手小汽车销售经营

单位向本市公证机构申请公证取得公证证明后，向市交通运输部门直接取得小汽车指标证明

文件。 

存量二手小汽车进行交易的，新车主须凭二手小汽车销售经营单位按本通告本条第二款规定

所取得的小汽车指标证明文件办理转移登记。原车主重新购臵小汽车、小汽车过户、非本市

小汽车转入本市的，须按规定申请取得本市小汽车指标证明文件。 

十、单位、个人、二手小汽车销售经营单位按照本通告第八条、第九条规定进行公证的，应

当于 2015 年 1 月 11 日 18 时前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公证机构星期六、星期日正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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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机构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 18 时前出具公证证明，并将公证认定的

车辆登记表及电子文档分别转至市公安交警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经贸信息

部门保存备查。办理上述公证事项无需缴交公证费用。 

市交通运输部门、司法部门、公安交警部门明确申请上述公证条件、程序、提交材料等事项，

并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8 时前向社会公布。 

十一、自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8 时起，全市暂停办理小汽车的注册、转移及转入本市的变

更登记，暂停期限不超过 25 天。符合本通告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情形，办理小

汽车的注册、转移及转入本市的变更登记，不受暂停限制。  

十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采用虚假手段取得本市小汽车注册，一经发现将撤销注册并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十三、市政府将于近期制定并颁布实施《深圳市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暂行规定》。  

十四、本通告自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8 时起实施。 

深圳市人民政府 

2014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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